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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缔约方第十八次会议在其关于“审查根据第 XVII/17号决定的要求就以无害环境方

式销毁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的个案研究的职权范围草案”的第 XVIII/9 号决定中，请执行

委员会尽快开展一项研究，向缔约方第十九次会议提交进度报告，并将最后报告提交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2．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进一步编制了现有的职权范围草案，并在其第 50/42 号决

定中请多边基金秘书处尽可能确定对处理无用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的研究的具体职权范

围，确定一名定约人，并且到 2007年 3月底之前启动研究。该项研究将于 2008年 2月 1

日前完成。执行委员会在这项决定中又请秘书处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报告关于委

托一名顾问进行研究的进程的现状。 

3． 秘书处制定了必要的行政程序来订立重要的顾问合同。鉴于合同的预期规模，以后

的招标过程需要联合国内罗比办事处参与。开标期需要持续至少六周，以便为有关公司提

供机会，使它们能够编制有根据的投标价。秘书处在执行委员会商定的职权范围基础上，

确定了详细的职权范围，作为第 50/42 号决定的一部分。这些扩大的职权范围一经请求就

应提供。所有关于招标要求的行政问题都已澄清，文件已送交一直在国际环境协定及其执

行领域工作的的 5家知名公司。 

4． 招标预计在 4月 16日进行，并且可能在 5月授予合同，正好符合总体时间计划。在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之前，应当提供本研究的概要和工作计划，这将成为各缔约方

请求向缔约方第十九次会议报告的基础。  

- - - - -  


